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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拓国际市场项目申报指南 

一、支持内容和标准 

支持依法取得进出口经营资格或依法办理对外贸易经

营者备案登记，近三年系统内进出口实绩总量不低于 5 万美

金且无严重失信行为的企业，自行参加市场化运作的境外展

览会及开展管理体系认证、产品认证、境外专利认证和境外

商标注册。同一企业同一项目不得重复申报，原则上申报类

项目单个项目扶持资金低于 0.5 万元不予支持。 

对企业境外参展展会的展位费（场地、基本展台、桌椅、

照明）、大型展品回运费给予传统市场不超过实际支出 50%、

新兴市场不超过实际支出 70%的补助。展位费支持标准按每

个企业申请一个基本展位（9 平方米）计算，每个基本展位

的展位费、大型展品回运费的支持上限 2 万元，每增加一个

展位支持限额各增加 1 万元。对企业发生的管理体系认证项

目给予不超过实际支出 50%的补助，单个项目最高限额 3.5

万元。对企业发生的出口产品认证项目给予不超过认证费用

或产品检测费实际支出 50%的补助，单个项目最高限额 7

万元。对企业发生的境外专利申请项目(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

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)给予不超过实际支出 50%的补助，发

明专利项目最高限额 5 万元，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

最高限额 3 万元。对企业发生的境外商标注册项目给予不超

过实际支出 50%的补助，最高限额 1.5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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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时间 

1.企业自行参加市场化运作的境外展览会及管理体系认

证、产品认证、境外专利认证和境外商标注册项目网络申报

时间： 

2019 年上半年项目：2019 年 8 月 12 日-9 月 6 日 

取得申报资质的企业在上述期间将已实施完成的项目，

在 商 务 部 外 经 贸 发 展 专 项 资 金 网

（http://www.smeimdf.org.cn/）上进行资金拨付申请填

报。 

开拓国际市场项目所属时间，除展会项目以展会结束日

为准以外，其它项目均以附件材料的最后日期为认定标准。 

2.其他项目申报时间参照通知要求执行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申报企业或项目组织单位必须直接通过本公司银行账

户支付项目费用，凡是现金、个人、关联公司支付的项目费

用不予支持；凡涉及到综合发票的项目，合同中均须列明各

个项目的费用明细金额。以外币为计算单位发生的费用支

出，按费用支出凭证发生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汇牌价折

算为人民币。 

对 企 业 在 商 务 部 外 经 贸 发 展 专 项 资 金 网

（http://www.smeimdf.org.cn/）上申请的项目实行数量控

制，每家企业年度申请项目数量最多不超过 8 个，其中认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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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不超过 2 个；对不同类别项目，采用定额、最高限额及

按比例相结合的方式予以支持。 
 


